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人员管理实施细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下简称“先导专项”）

的顺利实施，培养和凝聚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全面提升相关领域科

技创新能力，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先导专项的人员管理，依据《中国科学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院长办公会批准先导专项立项后，由相关业务局组织专项编

制先导专项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规划应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一）分析人才队伍现状，合理确定先导专项人员需求； 

（二）在院规定的宏观岗位结构比例基础上，进行岗位设置。主要设

置科技、支撑两类岗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少量管理岗位，也可设置符

合先导专项特点的岗位，如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总设计师、总工程

师等； 

（三）按照院有关规定，结合先导专项任务需求制定具体的岗位任职

条件。 

第三条 在人力资源规划中明确先导专项承担单位确需新增事业编制

的，报院长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由院单独核定。新增事业编制核定到承担

任务的法人单位。 

第四条 坚持“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争择优、合同管理”的原则，实

行岗位聘用、项目聘用相结合的用人机制。承担先导专项任务人员优先从

承担单位现有人员中遴选。  

第五条 人员聘用应按照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的程序进行，可依托承担

单位的聘用委员会，也可单独成立聘用委员会，具体按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承担单位负责办理人员聘用手续，其中，现聘人员的聘用关系



保持不变。对科技骨干和关键岗位人员，签订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对新进的中级及以下岗位人员，原则上需经 1 至 3 年项目聘用后，

方可择优实行岗位聘用。承担单位应为聘用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相

应的薪酬和社会保障。 

第七条 承担单位、总体组或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受聘人员三

方应签订具体的工作协议，明确三方需要协商确定的相关内容，并报相关

主管业务局备案。对关键岗位人员的保密管理、成果和知识产权归属等应

做特别约定。 

第八条 先导专项人员聘用管理按照《中国科学院人员聘用制度实施

办法》（科发人字〔2016〕2 号）执行。先导专项结束后，相关单位应优先

聘用先导专项人员到其他岗位。先导专项人员也可与相关单位协商一致，

解除聘用合同。 

第九条  对承担先导专项任务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的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其中，对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应结合专项评估检查，由主管

业务局负责考核，其他人员可由总体组或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负责

考核，也可委托承担单位考核。 

第十条 应将承担先导专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主要考核内容，考核结

果作为奖励、岗位调整、续聘、解聘的依据，记入人员档案。 

第十一条  先导专项人员执行我院岗位绩效工资政策，具体由承担单

位与总体组或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协商约定其薪酬的水平、发放方

式和支付渠道等。其中，对符合我院高层次人才协议薪酬政策的人员，可

执行协议薪酬，并按照相关规定报院备案。 

第十二条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负责承担先导专

项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以及公积金的参保缴费及其他福

利待遇的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总体组或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应根据本细则，

制定具体的人员管理实施方案，报相关主管业务局审定，送人事局备



案。 

第十四条 人事局会同主管业务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先导专项人员

管理，总体组或领衔科学家（专项负责人）、承担单位负有日常管理

职责，按照国家和院的有关规定做好先导专项的人员管理。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3 年 11 月 20 日印发的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人员管理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